
证券代码：000969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公告编号：2017-015
债券代码：112101              债券简称：12安泰债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安泰创业投资（深圳）有限公司开展资金运作业务的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含义如下：

安泰科技、公司、本公司：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泰创投：安泰创业投资（深圳）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于2017年3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安泰创业投资（深圳）有限公司开展资金运作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2），现对安泰创投开展资金运作业务的审批期限内容进行补充更正说明：

原“4、审批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常态化运作”。

更正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原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补充更正后的公告全文如下：

2017年3月2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安泰创投开展资金运作业务的相关事项，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且不构成关联交易，未达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无需报中国证监会审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安泰创投开展该项业务的独立意见。
一、业务概述

1、投资原则

（1）促进安泰创投资金运作业务的规范化、专业化和市场化，加强投资决策的计划性和科学性。

（2）严格按照《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期货投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加强投资风险控制。

2、投资方向

（1）固定收益类和现金类资产，主要包括国债及回购、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以及投资国债及回购、企业债券、公司债券的基金产品和银行理财产品等。

（2）证券市场的权益类资产，主要包括股票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及理财产品，以及为配合公司对外业务合作而进行的上市公司股票投资等。

3、投资额度

以不超过3亿元的额度投资上述资产标的，在审批期限内可滚动使用。

4、审批期限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5、资金来源

全部为安泰创投自有或自筹资金。

6、资金审批

单笔不超过5,000万元，单个投资标的累计投资金额不超过1亿元的资金使用由安泰创投总经理根据相关投资业务制度审批；单笔5,000万元以上、不超过1亿元，单个投资标的累计投资金额不超过1.5亿元的资金使用由安泰科技总裁审批；单笔1亿元以上、不超过上一年度末经审计净资产5%的资金使用由安泰科技董事长审批。

二、业务目的

安泰科技“十三五”战略提出建立“产业经营、资本运作、资产运营”三位一体的业务运营体系。安泰创投作为资本运作业务板块的平台，立足于公司现有产业基础和行业资源优势，承担着实现公司打造金融投资板块、推动公司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探索体制机制创新的任务。这其中，利用公司技术、产业和行业资源形成独特竞争优势、开展资金运作业务，已经成为安泰创投核心业务的组成部分。

常态化开展资金运作业务，并以“规范化、专业化和市场化”为原则开展相关投资业务，符合公司对安泰创投的定位，有利于资本运营平台的建立和完善，不但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经营业绩做出贡献，还能有效与公司主营业务形成高效协同，实现公司由“新材料制造商”向“新材料的价值创造者”的定位转型，回报股东。

三、对公司的影响

经过对安泰创投资金运作业务历史业绩的考察，以及对未来风险、收益以及资金需求的预估与测算，相应规模的资金使用不会影响安泰科技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并且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投资回报。

四、风险控制

公司将严格执行《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期货投资管理办法》的规定，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等职能分离的原则进行此类业务的具体操作，确保相关业务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着重考虑收益和风险的匹配性，把资金安全放在首位，定期关注投资资金的相关情况，确保资金到期收回。同时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相关产品的投资及损益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安泰创投常态化开展资金运作业务，并以“规范化、专业化和市场化”为原则开展相关投资业务，符合公司对安泰创投的定位，有利于资本运营平台的建立和完善，不但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经营业绩做出贡献，还能有效与公司主营业务形成高效协同，实现公司由“新材料制造商”向“新材料的价值创造者”的定位转型，回报股东。
因此，开展资金运作业务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安泰创投开展该项业务。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1日


